附表7 ：

兽医实验室自查报告提纲

一、实验室机构组成、职责及能力范围介绍；

　　二、实验室基础设施和设备情况；

　　三、实验室人员构成及技术培训情况；

　　四、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、工作流程及实验室程序文件建设及运行情况；

　　五、检测工作中执行技术标准、实验室操作规程、实验室记录和检测报告规范性情况； 

　　六、近两年内开展诊断、监测和检测、流行病学调查，为动物防疫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；

七、实验档案管理、原始记录存档情况；

八、填写自查表。对照附表11 ：《北京市区（县）级兽医实验室现场考核细则》逐项对照自查，形成自查表。
